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等法律规定，以及《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关于开展学生军训工作精神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学生军训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素质，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途

径,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履行兵役义务的基本形式。

第三条 学生军训的目的是贯彻《国防法》、《兵役法》、《国

防教育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光荣传统,学习国防知识，

掌握军事技能,加强组织纪律性，培养优良作风,增强国防观念，

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章 军训内容、时间与学分

第四条 军训分为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学习。

第五条 军事技能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科目的训练和思

想政治教育两部分。军事课目：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

综合训练等。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法制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等。

第六条 军事理论学习的内容：中国国防、军事理论、世界

军事、军事高技术、高技术战争。



第七条 军训为在校学生的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军事技

能训练课实际训练时间不少于 14 天；军事理论教学课时为 36 学

时。

第八条 军训的各项科目由承训部队、武装部、军事教研室

组织考核，不合格者必须重修，军训不合格者（经批准免训者除

外）不予毕业。

第九条 国防教育是全面国防教育的基础。学院武装部要在

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国防教育法》和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校内

积极开展经常性的国防教育。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十条 学院成立军训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院领导担任，

副组长由分管武装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成员由办公

室、学生处（团委）、各系、保卫处（武装部）、教务处、财务处、

总务处等部门的领导组成。

第十一条 军训领导小组下设军训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武装

部，办公室主任由武装部部长担任，成员由武装部、学生处、各

系、军事教研室人员组成。

第十二条 军训期间，参训人员组成军训团。团长由承训部

队领导担任、政委由院分管武装和学生管理工作领导担任；副团

长、副政委分别由武装部长和学生处长担任。军训团下设行管、

政工、保障三个职能小组；并根据需要编成若干个学生营、连。

营、连长由承训部队的干部担任，教导员、指导员分别由系书记、



专职副书记、学生辅导员担任。

第四章 职责

第十三条 军训领导小组职责。

（一）对军训工作实施全面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

配合；

（二）及时研究、决定、解决军训中的重要问题；

（三）领导开训动员、训练中的慰问及军训成果汇报的组织

工作；

（四）向上级单位及领导汇报我院军训工作。

第十四条 军训办公室职责。

（一）拟制军训组织计划、训练计划、军训物品发放计划以

及安全措施；

（二）组建学生军训团、编写参训人员名单，并组织军训动

员大会和军训成果汇报表演；

（三）购买、发放、调整参训人员的服装及军训物品；

（四）联系车运单位，保证参训人员在军训中的交通运输；

（五）保障参训人员的安全往返；

（六）协调与承训部队的关系，保障训练科目的顺利进行。

第十五条 军训团各级领导职责。

（一）按计划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二）按条令、实施细则对学生实施严格管理；

（三）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深入细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四）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

（五）搞好军训总结、评比和成绩登记；

（六）组织开训典礼和结业典礼；

（七）做好安全工作，防止各种事故发生。

第五章 军训学生守则

第十六条 军训学生行为规范。

（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克服困难，坚决完成训练任务；

（二）严格执行条令、实施细则和各项规章制度，遵纪守法，

服从管理；

（三）认真执行勤务，尽职尽责，坚守岗位；

（四）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作弊，遵守课堂纪律，

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

（五）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团结互助，文明礼貌；尊重领

导，热爱解放军。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

第十七条 开展国防教育，强化国防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

第十八条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激发爱国热忱。

第十九条 开展法规教育，提高法纪观念，增强组织纪律性。

第二十条 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了解社会，了解世界，增强



责任感。

第二十一条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演讲、歌咏、

拔河、球类比赛以及文艺晚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第二十二条 根据军训中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谈心、座谈、

主题班会等方式，深入细致的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第二十三条 坚持党团组织生活，发挥团员、学生骨干的模

范带头作用，及时解决军训中出现的思想问题。

第七章 后勤保障

第二十四条 参训人员的服装及军训用品由武装部统计、报

计划，然后成立采购小组，由武装部、监察处、总务处共同按规

定程序采购，由总务处统一发放。

第二十五条 武装部与学院的后勤部门负责参训人员的饮食

及洗澡。

第二十六条 军训中参训人员的伤病处理由校医院负责。

第二十七条 武装部和承训部队密切协调，完成军训中的保

障任务。

第八章 军训规则

第二十八条 着装规定

（一）军训期间必须按规定着装。训练时着军训服；开饭、

室内教育、课外活动时间按军训团规定着装；

（二）在军训团规定的换洗衣服时间内可着便服；在室外不

准穿高跟鞋和拖鞋；不准在军服外套便服；不准披衣、敞怀、挽



袖、卷裤脚、歪戴帽；

（三）男生不准留长发、大鬓角和胡须；女生不准烫发，发

辫不准过肩；

（四）着军装时，不准戴耳环、项链、戒指、领（胸）饰等

饰物；不准描眉、涂口红、染指甲；除工作需要和眼疾外，不准

戴有色眼疾；不准佩戴非统一制定的徽章、标志。

第二十九条 礼节、军容规则。

（一）军训团各级领导为参训学生直接首长；

（二）进见、遇见首长时应敬礼；

（三）未列队的分队，无论在室内外，当上级首长来到时，

由在场职务最高者或先见者发出“立正”的口令（当人员处于坐

姿时，应先发出“起立”的口令），而后由在场职务最高者向首

长敬礼报告；

（四）参加集会当场奏起国歌、军歌和升国旗，列队人员应

当自行立正，行注目礼，未列队人员戴军帽时举手礼，未戴军帽

行注目礼；

（五）在听到首长呼唤自己名字时，应立即答“到”；在领

受首长命令或指示后，应回答“是”；

（六）进入首长室内前，要喊“报告”或敲门，进入其他人

员宿舍前也应敲门，经允许后在进入；

（七）着军装时，不准袖手、背手或将手插入衣袋、裤兜，

不准在行走时吃东西、扇扇子，不准搭肩挽臂；



（八）参加集会时必须按规定时间整队顺序入场，按指定位

置就座，遵守会场秩序，不得迟到早退；不得喧哗嬉闹；散会时，

待领导、嘉宾走后再依次退场。

第三十条 训练场规定。

（一）参训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训练场地；与军训无

关的人员及车辆不得进入训练场地；

（二）严禁男、女同学在训练场地内结对散步；未经许可严

禁进入异性宿舍；

（三）搞好训练场地内环境卫生，不得随地吐痰，不得乱扔

果皮纸屑及废弃物；

（四）禁止携带和使用手机、呼机等通信器材；

（五）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的各项规定，做到有秩序，守纪律；

讲文明，有礼貌；不起哄，不鼓倒掌。

第三十一条 请、销假制度。

（一）军训期间，原则上参训学生不得请假，有特殊情况需

请假者，应逐级请示，按规定权限批假；请假未获批准者不得离

开训练场地；

（二）学生请假准予后，必须持学生证及请假批准条，由所

在连队领导交代注意事项，明确归队时间；

（三）请假人员必须按规定时间归队，因特殊情况需续假者，

必须提前得到军训团领导的批准；

（四）请假人员归队后要及时销假，并将外出的情况向领导



汇报。

第三十二条 安全规定

（一）严格执行条令、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听指

挥，做到雷厉风行，令行禁止；

（二）军训期间，所有参训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学校；

（三）军训期间，禁止喝生水，禁止食用变质食物，禁止食

用不干净的水果，禁止饮酒；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深入细致地

做好防病工作，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第三十三条 免训和缓训规定

（一）因病不能参加训练的学生，必须持校医院的诊断证明，

经所在班级辅导员签字并报系书记同意；

（二）缓训的学生原则上要参加下一年度的军事训练；

（三）免训或缓训的学生在本年度学生军训期间，应按照学

院的要求和安排接受教育和管理。

第三十四条 重训和补训规定

（一）有严重违纪行为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处分、请假累计超

过三天、军训不合格者要重训；

（二）申请缓训并获得批准者要补训；

（三）需重训和补训的学生原则上参加下一年度的学生军

训。

第九章 军训违纪处罚



第三十五条 军训违纪处罚的依据是《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和《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违纪处分办法》。

第三十六条 军训期间 无故迟到、早退、旷课者，视情节轻

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

学籍处分。

第三十七条 扰乱军训正常秩序行为的处罚。

（一）违反就餐、饮水、集体活动规定，视情节给予通报批

评、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二）不遵守作息时间，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警告、严重

警告、记过处分；

（三）在公共场所带头起哄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给予

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留校察看处分；

（四）煽动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视情节给予留校

察看以上处分。

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私自离开训练场者，视情节给予严

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不按时参加训练者，给予以下处分，

缺训课时按上午 4 课时、下午 2 课时计算：

（一）超假者按旷课处理；

（二）无故或无有效证明材料不参加训练者按旷课处理；

（三）按旷课节数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训练场着装、军容、安全规定者，视情节给

予警告及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第四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武装部负责解释。


